安徽省零碳协会团体标准编制说明
	标准名称
	零碳工厂评价规范

	任务来源
（项目计划号）
	本标准是2025年安徽省零碳协会批准立项的标准项目，项目公告《公开征集2025安徽省零碳协会团体标准（第一批）主、参编单位的通知（皖零协字〔2025〕05号）》。

	负责起草单位
	安徽玖科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

	单位地址
	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华亿科学园B2栋503

	参与起草单位
	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、安徽玖科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、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、安徽省零碳协会。

	1. 标准起草人（全部起草人，应与标准文本前言中起草人排序一致）

	序号
	姓名
	单       位
	职务/职称
	电话

	
	徐晖
	安徽玖科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
	总经理
	13865117419

	
	周雪洁
	安徽玖科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
	工程师
	13956982054

	
	王青
	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
	ESH总监
	16605658458

	
	盛守祥
	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
	ESH经理
	16655102316

	
	卞恒磊
	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
	部长
	13865258575

	
	关文义
	安徽晨清中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	总经理
	15256540021

	编制情况

	一、编制过程简介

	1、任务来源
2025年1月安徽省零碳协会提出该项标准研制任务开展招商会，明确由安徽玖科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负责牵头起草。2025年3月14日关于全面服务于“零碳园区、零碳工厂”创建的通知（皖零协字〔2025〕03号）》，正式启动该项团体标准的研制。2025年3月24日《公开征集2025安徽省零碳协会团体标准（第一批）主、参编单位的通知（皖零协字〔2025〕05号）》，启动该项团体标准参编单位的招募。
2、资料搜集，形成草案
2025年3月-9月，编制小组通过线下收集、网络搜索等方式，对“3060”双碳目标及零碳工厂等相关政策法规、文献资讯资料进行全面搜集整理，结合省内外零碳工厂建设与管理工作现状系统研究分析，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标准框架，并对标准框架内容进行完善，形成标准草案。
3、项目启动，明确计划
2025年3月，协会组织召开了协会团体标准编制碰头会，安徽玖科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、安徽晨清中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等协会成员共同参与，充分肯定了本项目研制的必要性，确定了标准框架结构，3月任务正式下达。2025年9月协会组织安徽玖科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、安徽晨清中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、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等组建标准编制小组，并组织行业领域专家共同召开标准草案评审会，对标准草案内容进行研讨，明确了编制工作整体推进计划。


	二、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

	1.必要性：
（1）促进“双碳”目标达成所需：碳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，在《巴黎协议》指导下，各国已陆续担负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，我国在2020年9月更明确提出“2030年前碳达峰，2060年前碳中和”的战略目标，并纳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中。园区是区域经济发展、产业转型升级、功能实现的重要空间集聚形式，是作为先进要素高度集聚、创新活动蓬勃发展的主要载体，是我国最终实现“双碳”目标的重要落脚点。
（2）响应双碳标准化工作所需：我国高度重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落实及其标准化工作，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。2021年2月《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》要求形成全面系统的绿色标准体系，确保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；2021年9月《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》，要求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；2021年10月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，要求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，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提升工程；2021年10月《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》要求完善工业绿色低碳标准体系，打造节能低碳园区。
（3）规范引领区域零碳工厂建设所需：零碳工厂建设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，涉及园区产业低碳化发展、能源绿色化转型、设施集聚化共享、资源循环化利用、碳要素智能化管理等方方面面，目前针对零碳工厂建设路径尚未形成行业统一规范，安徽省区域内也尚未出台相关标准，项目将基于协会成员单位和省内外其他优秀实践经验，探索构建零碳工厂建设模型，并形成统一的评价指南，为我省零碳工厂建设提供可靠标准化技术支撑。
2.意义：
（1）伴随“3060”双碳目标推进加速，零碳工厂建设成为市场热点，但目前行业内尚缺乏可靠技术标准。本标准从基础设施系统、建筑系统、交通系统、能源系统以及园区管理体系等全面梳理，为规范零碳工厂建设提供标准支持。
（2）零碳工厂评价是园区建设和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，本标准首先对评价工作流程进行了规范，对评价方法进行了整理，并从基本要求、管理水平以及绩效能力等维度对评价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，为零碳工厂评价工作开展提供有力技术指引。
（3）相较于零碳工厂建设实践，零碳工厂相关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，目前国家、行业及省市地方标准化工作在零碳工厂方面均涉及不多，本标准制定实施将有效弥补我省相关标准空白，有效助推零碳工厂标准体系结构内容的完善。
（4）项目研究将低碳园区建设的经验、成果以标准的形式进行转化，促进园区低碳化发展路径和工作实践，转化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、可操作的经验做法，为低碳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样板。

	三、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，与现行法律法规、标准的关系。

	1.制定原则
项目研制遵循“规范性、一致性、先进性、可操作性”的原则。
规范性：本标准的结构及编写规则按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进行。
一致性：本标准与现行有效的国家法律、法规、相关标准规范保持一致。
先进性：制定本标准时，参考了国家相关现行标准，并对当前行业发展现状进行了充分调研和深入分析，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标准的内容，体现了技术性、科学性和先进性的统一。
可操作性：编制组密切关注行业发展动态，结合实际以及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，对要求的合理性和规范性进行论证，标准内容反复经过专家研讨和验证确定，确保标准的可操作性。
2.编制依据
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
《安徽省零碳协会标准化管理办法》
3.与现行法律法规、标准的关系
本标准符合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与GB/T 41152-2021《城市和社区可持续发展 低碳发展水平评价导则》、GB/T 38538-2020《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绿色化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》等相关国家标准相适应。

	四、主要条款的说明，主要技术指标、参数、试验验证的论述（详细说明）

	本文件规定了零碳工厂建设与评价的总体要求、建设要求和评价要求等内容，适用于零碳工厂的建设和评价。主要条款说明：
（1） 建设要求，首先对基本原则进行了明确，并围绕基础设施系统、建筑系统、交通系统、能源系统、生产系统、废弃物处理系统、数字化系统、园区管理体系以及碳抵消机制等方面规范零碳工厂建设；
（2） 评价要求，明确零碳工厂评价的基本要求、评价流程、评价方法、评价内容以及结果评定等内容；
（3） 评价内容，主要从基本要求评定、零碳工厂管理水平评价、零碳绩效能力评价等维度进行零碳工厂评价。其中，基本要求评定为评价对象的必须满足要求项，管理水平评价依据建设条款要求构建的评价模型，零碳绩效能力评价包括对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或人均碳排放量、碳中和率等进行测算后评价。

	[bookmark: _Toc464902852][bookmark: _Toc464905809][bookmark: _Toc464905557][bookmark: _Toc464905613][bookmark: _Toc465074266]五、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，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

	本标准不涉及任何专利。

	[bookmark: _Toc465074267][bookmark: _Toc464905614][bookmark: _Toc464902853][bookmark: _Toc464905810][bookmark: _Toc464905558]六、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，说明采标程度，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

	无。

	[bookmark: _Toc464902854][bookmark: _Toc464905615][bookmark: _Toc464905559][bookmark: _Toc465074268][bookmark: _Toc464905811]七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	无。

	[bookmark: _Toc465074269][bookmark: _Toc464905616][bookmark: _Toc464902855][bookmark: _Toc464905812][bookmark: _Toc464905560]八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过渡办法、实施日期等）

	安徽省零碳协会进行宣贯指导，组织开展主题培训，标准起草单位及起草人做好标准的宣讲培训。建议协会会员成员加强宣传，扩大标准影响，带动标准实施，促进提升标准相关方对本标准贯彻实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。建立完善标准实施信息反馈机制，畅通标准实施信息反馈渠道，收集标准实施过程中反馈的问题，及时做好解惑释疑工作，必要时对标准进行修订。

	[bookmark: _Toc464905561][bookmark: _Toc464902856][bookmark: _Toc464905813][bookmark: _Toc465074270][bookmark: _Toc464905617]九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

	无。

	[bookmark: _Toc464905618][bookmark: _Toc464905562][bookmark: _Toc465074271][bookmark: _Toc464905814][bookmark: _Toc464902857]十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

	无。


注：没有的请填写 “无”。
